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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

核风险除外条款 

(利宝)(备-责任)[2012]附 153 号 

 

本保险合同不承保由下列事项直接或间接引致、产生、或以任何方式与之相关的赔偿责任： 

1 任何核燃料、或核燃料燃烧时产生的任何核废料导致的电离辐射或污染，核燃料燃烧应

该包括核裂变或核聚变的任何自我维持过程； 

2 制造核武器的材料。  

费率：本条款不调整保费 


